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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嘉義縣文化基金會 

【推廣文藝活動補助實施要點】 

 

壹、依據 

   財團法人嘉義縣文化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捐助及組織章程第四條。 

 

貳、目的 

  本會為補助個人或團體辦理文藝活動，協助推動各項文化建設工作，提

昇藝文風氣，特訂定「推廣文藝活動補助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 

參、申請資格 

一、個人：須設籍於嘉義縣或工作地點於嘉義縣。 

如係聯合創作得以代表人名義提出申請。 

二、團體：縣內機關學校、立案於嘉義縣之團體。 

三、活動主題明確，其內容性質與文化建設有關，並於嘉義縣境內舉辦，

且不得以營利為目的。 

 

肆、申請時間 

     申請者得於活動辦理前二個月提出申請，但為配合縣級機關團體所舉辦

之活動，不在此限。 

 

伍、補助類別 

一、文化藝術展演活動： 

1.民俗、民族藝術展演活動。 

2.文物或美術展覽活動。 

3.音樂、戲劇、舞蹈等演藝活動。 

 

二、學術文藝活動： 

1.文藝活動研討會 

2.文藝學術書刊出版 

3.各項學、藝術研習活動 



 ４ 

 

陸、補助標準 

  一、個人：最高金額為新台幣伍萬元。 

    二、團體：最高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。 

三、補助標準得依本會年度預算執行情形，限定名額或降低其補助標準。 

 

柒、申請者之注意事項 

一、申請之展演活動、出版品，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除應由申

請者負責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外，並取消補助資格，已領取者追回

所核撥補助款。 

二、獲本會補助者，應將本會列為贊助單位或合辦單位，並於相關文件

及文宣、印刷品中登錄本會名義；文宣、印刷品之內容應事先經本

會認可。 

三、若計畫變更（含計畫實施時間、場地、內容等），應即時函報本會，

由本會核定是否終止補助事項。計畫執行不符者，得不予補助或降

低補助款。 

四、活動期間本會將派員實地查核。 

五、必要時得請申請者說明。 

六、受補（捐）助之計畫於結報時，實際支用總金額未達核定時之計畫 

    總金額者，以實際支用總金額與核定時之計畫總金額之比例核撥補  

    助款；但受本會委辦或聯合共同舉辦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捌、申請文件 

     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文件，向本會提出申請： 

１. 申請書及詳細計畫書，如附表一、二、三。 

２. 身分、機關或立案證明文件，如附表四、五、六。 

３.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，如附表七至附表十。 

 

玖、核銷、撥款 

 

一、接受本會補助者，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，向本會提出下列文件

辦理核銷、撥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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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原核定函影本 

2. 活動計畫書（含經費概算表） 

3. 成果報告書三份 

4. 活動成果照片 6 張以上(A4 紙列印，1 頁 2 張照片，請提供 6

張照片以上) 

5. 收款領據 

6. 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

7. 補助金額原始支出憑證 

8. 自籌款憑證影本 

9. 經費支出機關分攤表 

10. 活動印刷品（樣張或樣本）二份 

  二、原始憑證之抬頭應以申請者名義開具。 

    三、接受本會補助者，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（最遲當年度十一月三十

日前），若計畫執行完畢時間為十二月，受補助者應於十二月二十日

前辦理核銷作業，逾期送件致影響本會年度結報者，本會保留取消補

助之權利。 

 

拾、審核 

由本會承辦人先行初審，送本會審核小組複審後，陳報董事長核定。 

 

拾壹、除外規定： 

本會專案或配合政府舉辦之大型文藝活動，指定團體或個人配合

辦理之事項，屬委辦性質，不受本要點之限制。 

 

拾貳、本要點經本會董監事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，如有未盡事

宜，本會得另訂或隨時補充之。 

 

 

財團法人嘉義縣文化基金會 

地址：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ㄧ路東段一號二樓 

電話：362-1088    傳真：362-09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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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計  畫  書 

申 請 者 ：   

計 畫 名 稱 ：   

  

申 請 者 類 別 ： □ 個人  

 □ 團體： □ 基金會  □ 學校 □ 社團  □ 社區發展協會  

 □ 其他   

 

申請屬性類別： □ 文化藝術展演活動  

 □ 學術文藝活動  

 

 申 請 項 目 ： □ 展覽  

 □ 演出  

 □ 出版  

 □ 研討會  

 □ 研習  

   

活 動 日 期 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

 

活 動 地 點 ： 嘉義縣     鄉  

申 請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備註：請自行影印二份送本會申請。 

附表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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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
 
 
言 

（請述明活動必須辦理之原因） 

 

 

 

目
的 

 

 

辦
理
單
位 

指導單位  承辦單位  

主辦單位  協辦單位  

策劃單位  贊助單位  

計
畫
內
容 

 

 

 

 

實
施
方
式 

 

 

 

參 加
對 象 

 

 

預
期
效
益 

（請預估辦理後之影響） 

 

 

工
作
執
掌 

（請註明辦理活動人員工作分配，如有工作執掌表可另附。） 

 

 

經
費
預
算 

 

經
費
來
源 

單    位    名    稱 金           額 

  

  

  

  

附表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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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：（請述明活動必須辦理之原因） 

 

 

貳、目的： 

 

 

參、辦理單位：（請依實際情形填列） 

  指導單位： 

    主辦(合辦)單位： 

    策劃單位： 

  承辦單位： 

  協辦單位： 

贊助單位： 

肆、計畫內容： 

 

 

伍、實施方式： 

 

 

陸、參加對象： 

柒、預期效益： （請預估辦理後之影響） 

 

 

捌、工作執掌：（請註明活動執行者或承辦人員之工作分配） 

玖、經費預算： 

拾、經費來源：（請詳列補助單位名稱及補助金額） 

 

備註：一、附表二兩種格式，請擇一使用。二、請自行影印二份送本會申請。 
 

附表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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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計畫名稱）      經費預算 

收入： 

單 位 名 稱 金 額 

  

  

  

  

合 計  

 

支出： 

項 目 說 明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 計   

備註：請自行影印二份送本會申請。 
 

附表三 



 １０ 

個人 –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

 

正 面 

 

反 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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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 –在職證明正本黏貼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浮貼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五 



 １２ 

立案團體 –立案證明影本黏貼處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浮貼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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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表     

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生 日  

戶 籍

地 址 
□□□ 

連 絡

地 址 
□□□ 

電 話 
(公)             

(宅) 
手 機  傳 真  

專 長  現 職  

重 要 專 業 經 歷 
重 要 展 演 或 發 表 紀 錄 

申請個展、獨奏、獨唱或出版品之紀錄 

起 訖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
年
度 

名 稱 地 點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重 要 作 品 

（如為出版品，請註明書名及出版單位） 
重 要 得 獎 紀 錄 

年
度 

作 品 名 稱 塑材或出版單位 
年
度 

獎 項 名 稱 主 辦 單 位 

      

      

 

 
     

      

備註：請自行影印二份送本會審查。 

 

附表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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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資料表 1    

團體名稱  統一編號  

立案日期  立案文號  

負 責 人  職 稱  
電話 

手機 
 

連 絡 人  職 稱  
電話 

手機 
 

承 辦 人  職 稱  
電話 

手機 
 

立案地址 □□□ 

連絡地址 □□□ 

電 話  傳 真  

人員編制 專職：      人  ‧  兼職：      人  ‧  會 ( 團 ) 員：      人  

負責人印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印信： 

 

 

 

 

申請單位印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請自行影印二份送本會審查。 

附表八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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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資料表 2 

團體簡介：（限 200 字內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八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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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活動剪報或印刷品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浮貼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1.資料若為 A4 規格，請直接裝訂，不須黏貼。2.本黏貼用紙，請自行影印使用。 

附表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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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相片黏貼用紙 

（請浮貼 4×6 照片） 

說明： 

 

（請浮貼 4×6 照片） 

說明： 

備註：本黏貼用紙，請自行影印使用。 

附表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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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果 報 告 書 

申請單位  

計畫名稱  

辦理地點  辦理時間  

補助金額  參與人數  

附 件 □ 經費決算表   □ 活動照片   □ 印刷品   □ 剪報資料   □ 流程表或課程表  

效

益

評

估 

 

檢

討

與

建

議 

 

其 

他 

 

負 責 人 （簽章） 填 表 人 （簽章） 

聯絡電話  傳 真  

附表十一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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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單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活動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費支用明細表  

憑證

編號 

項 目 說 明 

金額（新台幣） 

本會補助 

申請單位

自籌 

其他單位

補助 

小計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     

執 行 者 或 承 辦 人 會 計 負 責 人 單 位 印 信 

 

  

 

 

附表十一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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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名稱） 

支 出 機 關 分 攤 表 

年 月 日 

所屬年度月份： 年度 月份 總金額新台幣：  

分攤機 

關名稱 

分攤 

基準 

分攤 

金額 
說 明 

      

原始憑證由       保存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 計     

        

填表人 覆核 
主辦會 

計人員 

機關長官或  

授權代簽人 

 

 

 

 

 

附表十一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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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剪報或印刷品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浮貼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印刷品若為 A4 規格，請直接裝訂，不須黏貼。       

2.大型海報，請盡量折成 A4 大小規格裝訂（但必須能看到辦理單位字樣）。 

3.本黏貼用紙，請自行影印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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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據（範例） 

    茲收到財團法人嘉義縣文化基金會補助辦理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活動，計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以國字大寫書寫) 

 

此致   財團法人嘉義縣文化基金會 

 

     領款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用印） 

 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用印） 

主辦會計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用印） 

承 辦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用印） 

單位銀行帳號：       銀行       分行 

          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（帳號） 

   (請附存摺封面影本) 

     統一編號： 

     單位地址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附表十二 


